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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西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长安大学、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文景山水旅游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西安美丽乡村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高陵区泾渭街道办事处、蓝田县旅游发展委员会、蓝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华、刘欣、戴维、杨露、李强、刘志千、栗晓楠、杜小培、陈云霞、梁婷、

苟青青、杜双、彭森、刘卓。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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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充分发挥“标准化+”效应，贯彻旅游发展新理念，契合大众旅游市场发展需求，切实推动民宿

建设和经营服务多样化、个性化、绿色化发展，以传递生活美学、追求产品创新、弘扬地方文化、引导

绿色环保、实现共生共赢为宗旨，促进全市民宿基础性的硬件设施和经营服务文化品质的提升，引导改

造和建设一批特色民宿，参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7）和《陕西省特色民宿示

范标准》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标准，以便合理划分民宿等级，加强民宿安全管理，提升民宿行业服务

品质，推动民宿新业态的发展。



DB 6101/T 3032—2018

1

民宿基本要求与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宿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及分级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西安市辖区内正式营业的城乡各类民宿，包括但不限于公寓、宅院、客栈、庄园、驿

站、农庄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663-1996 旅店业卫生标准

GB 149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6153-1996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 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50016-2014（2018 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9-2010 农村防火规范

GB 50222-201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CJJ/T 102-2004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JGJ 125-2016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2011]第588号）

《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建村[2017] 5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宿 homestay inn
民宿是指利用城乡居民自有住宅、集体用房或其他配套闲置用房，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宾客提供

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住宿设施。根据地域不同，可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

3.2

文化特色 cultural features
指在民宿的建筑设计、空间布局、装修装饰、景观小品、服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体现某种具有地

域特色、民族特色或乡土特色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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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宿主人 owner or investor
指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

4 基本要求

4.1 经营要求

4.1.1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取得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求的相关证照。

4.1.2 土地和房屋的产权、使用权明晰，且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

4.1.3 建筑物应达到 JGJ 125-2016 中的 A 级要求。

4.1.4 四周生态环境良好，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2012 规定的二类区及以上标准。

4.2 场地要求

4.2.1 应符合本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区域旅游规划等要求。

4.2.2 应符合周边世界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等保护规划要求。

4.2.3 远离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易发区，无公共安全隐患。

4.2.4 房屋建筑不得占用公路建筑控制区、水利红线，不得破坏林地。

4.2.5 不应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违章建筑、临时搭盖的设施和已纳入土地房屋征收范围等区域内开

设民宿。

4.2.6 单幢建筑或者单个经营主体客房数量原则上应不超过 14 间，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乡村建筑

层数不超过 4层（含）。

4.3 基础设施要求

4.3.1 交通设施完善，道路能满足宾客的进入及出行需求。

4.3.2 有稳定的供水、供电、供暖及排污系统，通信通讯设施完善畅通。

4.3.3 厕所布局合理，均为水冲式或生态厕所，干净整洁、无异味。

4.3.4 建设运营应因地制宜，采取节能环保措施，废弃物排放符合 GB 8978-1996、GB 18483-2001、

CJJ/T 102-2014 要求。

4.4 接待服务要求

4.4.1 具备经营和服务接待的基本设施，能提供咨询、接待、支付、入住、离店、投诉等相关服务。

4.4.2 经营者应公示民宿证照、客房价格等信息，明码标价，质价相符。

4.4.3 直接为宾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应具有本年度健康体检证明，持证上岗。

4.4.4 生活饮用水（包括自备水源和二次用水）应符合 GB 5749-2006 规定。

4.4.5 食品安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要求。

4.4.6 餐饮卫生条件应符合 GB 16153-1996、GB 14934-2016 要求。

4.4.7 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9663-1996 要求。

4.4.8 应有布草、餐饮具等公用物品的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4.4.9 应有对蚊、蝇、蟑螂、鼠等病媒生物孳生地进行治理的措施。

4.5 安全管理要求



DB 6101/T 3032—2018

3

4.5.1 应明确民宿经营者为公共安全、消防安全及食品安全等的第一责任人。

4.5.2 消防安全应符合 GB 50016-2014（2018 版）、GB 50039-2010 和《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

则（试行）》等相关要求。

4.5.3 建筑装修应符合 GB 50222-2017，禁止采用可燃、易燃装修材料，客房每 25 ㎡应至少配备一具

2kg 水基型灭火器或 ABC 干粉灭火器。

4.5.4 每间客房均应按照住宿人数每人配备手电筒、逃生口罩或消防自救呼吸器等设施，并应在明显

部位张贴疏散示意图。

4.5.5 应设置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应设置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楼梯间、疏散走道应设置应急照明灯。

4.5.6 应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按照公安部“四实”（实名、实数、实情、实时）要

求，对持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护照等）入住的宾客信息登记、上传。

4.5.7

业治安管理办法》和当地民宿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

治安管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旅馆

。

5 民宿分级

依据民宿的场地环境、建筑装饰、基础配套、客房设施设备与用品、卫生间设施设备与用品、服务

要求、卫生环保、管理要求八个方面的软硬件水平进行级别划分，按照接待设施和服务内容由低到高依

次评为经济民宿、舒适民宿、精品民宿三个等级。民宿须在满足基本要求基础之上，方可申报等级民宿。

民宿分级要求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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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民宿分级要求

表A.1列出了民宿的分级要求。

表 A.1 民宿分级要求

序

号
项目

要求

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1 场地环境

1.1 交通环境

通往民宿的主干道路应有可

行驶车辆的硬化路面；

水路通往民宿的应有宾客进

出的交通工具。

通往民宿的主干道路应有可行驶

车辆的硬化路面且双向通行；

水路通往民宿的应有宾客进出的

特色交通工具。

通往民宿的主干道路应有可行驶

车辆的硬化路面且双向通行，有导

引标识系统，道路路面状况良好，

无破损、坑洼不平等现象；

水路通往民宿的应有供宾客进出

的特色交通工具，能做到水陆交通

的无缝对接。

1.2 人文环境
民宿所在地区应治安秩序良

好。

民宿所在地区应治安秩序良好；

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

民宿所在地区应治安秩序良好；

有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

1.3 绿化环境
民宿室外公共区域应有适当

的绿化。

民宿室外公共区域的绿化覆盖率

不低于30%。

民宿室外公共区域的绿化覆盖率

不低于40%。

1.4 周边配套

民宿周边宜有旅游景区、旅

游度假村、商业街区、生活

超市等，娱乐休闲生活便利。

民宿周边宜有旅游景区、旅游度假

村、户外运动基地、休闲农庄、特

色小镇、商业街区、生活超市等，

满足宾客基本的娱乐休闲生活需

求。

民宿周边宜有高品质的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村、户外运动基地、休闲

农庄、特色小镇、特色商业街区、

综合型商场等休闲娱乐场所，满足

宾客娱乐休闲、体验异地生活的需

求。

1.5 自然环境
民宿所在地空气清新，采光

条件好，整体环境安静。

民宿所在地空气清新，采光条件

好，环境优雅舒适。

民宿所在地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

环境，空气清新，采光条件好，环

境优雅舒适；

空气质量宜达到GB 3095-2012一

类区以上标准。

1.6 室内环境
建筑物室内采光、通风良好，

空气无异味。

建筑物室内采光、通风很好，空气

清新无异味，卫生间宜配置有空气

清新剂。

建筑物室内采光、通风极好，空气

清新无异味，卫生间应配置有空气

清新剂等香薰设施。

2 建筑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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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要求

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2.1 空间布局
装修装饰不得改变原有房屋

主体结构。

装修装饰不得改变原有房屋主体

结构；

能较好地利用房屋建筑的空间布

局。

装修装饰不得改变原有房屋主体

结构；

能最优化地利用房屋建筑的空间

布局。

2.2 建筑风貌

加层、改建等应经有关部门

批准，建筑物风貌与区域环

境氛围相协调。

加层、改建等应经有关部门批准，

建筑物风貌与区域环境氛围相协

调；

有较突出的特色。

加层、改建等应经有关部门批准，

建筑物风貌与民宿主题风格及区

域环境氛围相协调；

特色鲜明、风格突出；

体现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

化内涵。

2.3 整体风格
整体风格较为协调，符合基

本住宿和审美要求。

整体风格协调、舒适，建筑物内外

墙面、地面、家具等表达了一定的

主题。

整体风格协调、舒适、温馨，建筑

物内外墙面、地面、家具等表达了

明确的主题，文化内涵突出，在全

市民宿中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

2.4 主客分区
主、客区相对独立，功能划

分合理，方便宾客活动。

主、客区相对独立，功能划分合理，

有一定面积的公共活动空间，便于

主客交流。

主、客区相对独立，功能划分合理，

公共活动空间面积不低于建筑面

积的10%，宽敞舒适，便于主客交

流和开展休闲活动。

2.5 装修材料
装修装饰材质应生态环保、

美观实用。

装修装饰材料应使用生态环保、美

观实用、品质较高的材质。

装修装饰材料应使用与自然环境

相符的材质，生态环保、美观实用、

品质较高。

2.6 内部装饰

建筑内部及客房陈设风格较

一致，家具、灯饰、床品、

挂件、摆件等造型、色调较

为协调。

建筑内部及客房陈设风格一致，家

具、灯饰、床品、挂件、摆件等造

型、色调协调；

有一定的特色，突出一定主题。

建筑内部及客房陈设风格一致，家

具、灯饰、床品、挂件、摆件等造

型、色调协调；

文化特色鲜明，主题突出，温馨舒

适。

2.7 外部装饰

门面外观、造型、庭院铺装、

景观小品、装饰小品等较为

协调。

门面外观、造型、庭院铺装、景观

小品、装饰小品等协调；

有一定的特色，突出一定主题。

门面外观、造型、庭院铺装、景观

小品、装饰小品等协调；

民宿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3 基础配套

3.1 停车场 —— 民宿周边宜有停车区域。

民宿附近应设有专用停车场或生

态停车场，车位数量应达到客房数

量一半以上。

3.2 标识系统
民宿外部应设置导引标识，

标识信息清晰、规范。

民宿外部应设置导引标识，标识信

息清晰、规范、美观。

民宿内外标识系统完善，标识牌经

过设计，生态环保，标识信息清晰、

规范，符合民宿特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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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要求

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3.3 水电供应

宜有24小时冷热水供应，单

次持续供热水不低于20分

钟，应24小时供电。

满足24小时冷热水供应，水龙头冷

热标识清晰，单次持续供热水不低

于30分钟，应24小时供电。

应保证全天性持续冷热水供应，热

水持续供给不低于40分钟，满足24

小时供电，应配备应急电源或应急

照明设备。

3.4 无线网络
宾客公共活动区域宜无线网

络全覆盖。

宾客公共活动区域应实现无线网

络全覆盖，客房内宜实现无线网络

全覆盖。

宾客公共活动区域及客房内应实

现无线网络全覆盖，且信号流畅。

3.5
供暖和制

冷设施

应有适应当地气候及气温变

化的供暖和制冷设施。

应有稳定、舒适的供暖和制冷设

施；

供暖能源宜采用天然气、太阳能、

地热等清洁能源。

应有稳定、舒适、高品质的供暖和

制冷设施；

供暖能源宜采用天然气、太阳能、

地热等清洁能源；

无明显设施噪音。

3.6 管线设施 ——
给排水、电力电讯等管线宜进行隐

蔽化处理。

给排水、电力电讯等管线应进行隐

蔽化处理，不影响宾客游览，不影

响景观美观度。

4 客房设施设备与用品

4.1 接待区

宜设接待区，公示证照、价

目、营业时间等信息；

自行入住的民宿应在网上公

示。

宜设接待区，公示证照、价目、营

业时间等信息，能提供周边旅游景

点、特色旅游项目、旅游线路及行

程安排建议等信息；

自行入住的民宿应在网上公示，并

有宾客咨询联系方式。

接待区应设服务台，配备不少于2

名专职工作人员，公示证照、价目、

营业时间等信息，提供周边旅游景

点、特色旅游项目、旅游线路及行

程安排建议等信息；

自行入住的民宿应在网上公示，并

有宾客咨询联系方式，可及时提供

现场服务。

4.2 客房面积
60%客房的使用面积应不小

于9㎡。
80%客房的使用面积应不小于9㎡。

所有客房的使用面积应不小于9

㎡。

4.3
用电及网

络设施

应配备合格的照明设备、电

源开关、插座插排等，应有

应急照明设备或用品。

应配备数量充足的品牌照明设备、

电源开关、电源插座插排，应有应

急照明设备或用品；

宜有USB充电插口。

应配备数量充足的品牌照明设备、

电源开关、电源插座插排，应有应

急照明设备或用品；

应有USB充电插口；

应实现多种照明灯光的组合与调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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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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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4.4
饮水设备

与用品

应配备干净卫生的电热水壶

或其他饮水设备。

应配备干净卫生的电热水壶或饮

水机；

应配备茶杯、可直接饮用矿泉水或

纯净水。

应配备干净卫生的电热水壶或饮

水机；

应配备茶杯、免费可直接饮用矿泉

水或纯净水；

应提供较高品质的免费茶叶、咖啡

等。

4.5 生活用品

应配备能正常使用的床、桌

椅等家具；

应配备拖鞋、衣架、垃圾桶

等基本生活用品；

宜配备电视机。

应配备完好无损的床、桌椅等家

具；

应配备拖鞋、衣架、垃圾桶等设施；

应配备舒适柔软的抽纸等生活用

品；

宜配备效果良好的电视机、冰箱、

洗衣机等家电。

应围绕民宿主题配备完好无损、高

品质的床、桌椅、沙发、茶几等家

具；

应配备高品质拖鞋、衣架、垃圾桶

等设施；

应配备舒适柔软高品质的抽纸和

品牌湿巾等生活用品；

宜配备效果良好的电视机、冰箱、

洗衣机等家电。

4.6 床品

床体床架牢固平稳，床垫平

整无凹陷；

应提供床单、枕芯、枕套、

被芯、被套等用品；

床单、被套、枕套含棉量不

低于60%（或规格不低于40

×40支纱）。

床体床架牢固平稳，床垫平整无凹

陷，应有配套的床头柜；

应提供舒适的床单、枕芯、枕套、

被芯、被套、床笠等用品；

床单、被套、枕套含棉量不低于

80％（或规格不低于40×60支纱）。

床体床架牢固平稳，床垫平整无凹

陷，应有配套的床头和床头柜，应

配备高品质床垫；

应提供舒适柔软的床单、枕芯、枕

套、被芯、被套、床笠等用品；

床单、被套、枕套含棉量达100％

（或规格不低于60×80支纱）；

宜提供2种以上规格的枕头。

4.7 其他 客房应有窗户，配备窗帘。
客房应有窗户，配备遮光效果好的

窗帘。

客房应有窗户，配备遮光效果好的

窗帘；

宜有透气性好的纱帘、竹帘等。

5 卫生间设施设备与用品

5.1 数量配比
卫生间数量与客房数量配

备比例不低于1:3。

卫生间数量与客房数量配备比例

不低于1:2。

卫生间数量与客房数量配备比例

1:1。

5.2
卫生间厕

位
宜为座便式。

应为座便式，数量与民宿规模相适

宜。

应为座便式，数量与民宿规模相适

宜；

宜提供智能坐便器，宜提供热水冲

洗等服务。

5.3 配备设施

卫生间应有抽水马桶、洗漱

台、淋浴设施，应有防滑防

溅措施及标识，应配厕纸。

卫生间应有抽水马桶、洗漱台、淋

浴设施、卫浴置物架等设施，并有

防滑防溅措施及标识，应配厕纸。

应配高品质抽水马桶、洗漱台、淋

浴花洒、浴霸、卫浴置物架等，宜

配备浴缸，应有防滑防溅措施及标

识，应配厕纸；

卫生间宜干湿分离、配备智能马

桶。



DB 6101/T 3032—2018

8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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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5.4 洗浴用品

应配备毛巾、洗发水、香皂

或洗手液、牙膏、牙刷等洗

浴用品，应配备吹风机。

应配备柔软、舒适的毛巾、浴巾，

含棉量不低于80%；

应配备品牌洗发水、护发素、沐浴

液、香皂和洗手液、牙膏、牙刷等

洗浴用品；

应配吹风机、拖鞋、梳子。

应配备舒适、柔软的毛巾、浴巾、

浴袍等用品，含棉量100%；

应配备品牌洗发水、护发素、沐浴

液、洗手液、牙刷、牙膏等洗浴用

品；

应配备化妆镜、吹风机、梳子、拖

鞋；

宜分别配备适合男女的护手护肤

用品。

5.5 其他
通风排水效果良好，保证卫

生间无异味。

卫生间面积较为宽敞，通风排水效

果良好，卫生间无异味。

卫生间面积较为宽敞舒适，通风排

水效果良好，低能耗、无噪音，卫

生间无异味；

应配备空气清新剂等香薰设施。

6 服务要求

6.1 入住服务

应提供咨询、预定、接待、

结账等服务；

自行入住的应发送具体位置

引导宾客。

应能及时提供便捷的咨询、预定、

接待、结账等服务；

自行入住的应发送具体位置引导

宾客，可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现场

服务。

应能及时提供便捷的咨询、预定、

接待、结账等服务；

自行入住的应发送具体位置引导

宾客，可根据宾客要求及时提供现

场服务；

可提供到汽车站、火车站、高铁站

等的接送服务。

6.2 餐饮服务

民宿内或周边有干净卫生的

餐饮设施或餐饮接待场所；

宜设置与民宿规模相配套的

餐饮服务。

民宿周边或民宿内配备干净卫

生、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餐饮设施

或餐饮接待场所；

宜设置能满足自助餐饮服务的设

施设备；

餐饮区主要食品原材料应新鲜，

宜为当地所产；

餐饮区明码标价，主要提供当地

特色菜品和小吃。

应在民宿内设置干净卫生、特色突

出、环境品质高的餐饮设施或餐饮

接待场所；

宜设置能满足自助餐饮服务的设

施设备；

餐厅主要食品原材料应新鲜，宜为

当地所产；

餐厅明码标价，主要提供当地特色

菜品和小吃；

原材料台账记录完整。

6.3 员工要求

从业人员着装整洁，仪容得

体，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语言表达清晰；

对客文明礼貌，不使用服务

禁用语；

能提供规范化服务。

从业人员着装整洁，仪容得体，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

清晰；

应能规范使用普通话；

对客文明礼貌，友好热情，不使

用服务禁用语；

在规范化服务的基础上，能提供

具有特色的服务。

从业人员着装整洁且有特色，仪容

精致，沟通能力强，语言表达清晰；

能使用英文服务，宜提供其他外语

语种的服务；

对客文明礼貌，友好热情，不使用

服务禁用语；

制定规范化服务流程；

能做到规范化、特色化、个性化、

细微化、亲情化服务的融合，形成

宾至如归的服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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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要求

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6.4 购物服务

民宿周边有能提供旅行用

品、旅游纪念品、地方土特

产品售卖的设施或商店。

民宿周边及民宿内设有旅行用

品、旅游纪念品、地方土特产品

售卖的设施或商店。

民宿内设有旅行用品、旅游纪念

品、地方土特产品售卖的设施或商

店；

售卖商品体现了地域文化或民宿

主题。

6.5 休闲服务

宜配备宾客休闲交流的公共

区域，宜配备休息亭、沙发、

休憩椅等休息设施。

应配备主客交流的休闲娱乐区，

应配备休息亭、沙发、休憩椅等

休息设施；

提供一定的休闲娱乐项目。

应配备主客交流的休闲娱乐区，应

配备休息亭、沙发、休憩椅等休息

设施；

宜配备和民宿接待能力、主题相符

合的茶吧、咖啡吧或户外烧烤、远

足健身、户外垂钓等休闲娱乐项

目。

6.6 综合服务

可应宾客要求提供周边交

通、购物、安全等信息咨询

服务。

可应宾客要求提供周边交通、购

物、娱乐、安全等信息咨询服务；

能向宾客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观光游览、特色商品

等相关信息。

可应宾客要求提供周边交通、购

物、娱乐、安全等信息咨询服务；

能向宾客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观

光游览、特色商品、民俗文化等相

关信息；

应提供管家式服务，提供住宿期间

的吃、住、行、游各方面的安排事

宜。

6.7
特殊人群

服务
——

宜提供满足残障人士、母婴等特

殊人群的服务。

应提供满足残障人士、母婴等特殊

人群的设施设备或服务。

7 卫生环保

7.1 垃圾处理
垃圾桶数量与接待能力相

符，能做到日产日清。

垃圾桶数量与接待能力相符，外观

干净整洁，能做到日产日清。

应设置分类垃圾桶，数量充足，外

观干净整洁，造型、材质与民宿主

题统一，应做到日产日清。

7.2 环境卫生

民宿建筑物、公共场所及其

他场地可视范围无污水污

物，无乱堆乱放现象。

民宿建筑物、公共场所及其他场地

无污水污物，无乱堆乱放现象；

整体环境干净、整洁、美观。

民宿建筑物、公共场所场地及其他

场地可视范围内无污水污物，无垃

圾乱推乱放现象；

整体环境干净、整洁、美观；

保持门、窗、护栏等设施设备品相

完好。

7.3 清洁消毒

客房、卫生间应一客一全面

清扫，客房床品、茶杯、毛

巾、拖鞋等一客一换、一客

一消毒，马桶、面盆等一客

一消毒。

客房、卫生间应一客一全面清扫，

客房床品、茶杯、毛巾、浴巾、拖

鞋等一客一换、一客一消毒，马桶、

面盆等一客一消毒；

客房、卫生间应定期全面消毒。

客房、卫生间应一客一全面清扫，

客房床品、茶杯、毛巾、浴巾、浴

袍、拖鞋等一客一换、一客一消毒，

马桶、面盆等一客一消毒；

客房、卫生间应一客一全面消毒；

洗涤用品应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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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

要求

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7.4 食品安全

食品来源、加工应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无过期或变质等不合格食

品。

食品来源、加工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无过期或变

质等不合格食品；

具有台账记录。

食品来源、加工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无过期或变

质等不合格食品；

具有台账记录；

宜提供绿色、有机食品以及地方特

色食品。

8 管理要求

8.1 规章制度

应制定客房钥匙（钥匙卡）

管理或入住制度、安全管理、

卫生管理等规章制度。

应制定客房钥匙（钥匙卡）管理或

入住制度、安全管理、卫生管理、

接待管理等规章制度；

宜编制员工手册，从业人员严格执

行相关要求；

从业人员配备与接待能力相符。

应制定客房钥匙（钥匙卡）管理或

入住制度、安全管理、卫生管理、

接待管理、人员管理及其他管理等

规章制度；

应制定岗位服务规范和手册，从业

人员严格执行相关要求；

从业人员数量充足，能提供优质服

务。

8.2 投诉反馈

应在民宿内醒目位置公示投

诉电话号码和投诉流程，应

及时处理投诉意见。

应在民宿内醒目位置公示投诉电

话号码和投诉流程；

应制定宾客投诉管理制度，应及时

处理投诉意见。

在民宿内醒目位置公示投诉电话

号码和投诉流程；

应制定宾客投诉管理制度，应建立

投诉反馈机制，及时处理投诉意

见；

应设有信箱、意见本；

应定期主动对宾客进行满意度调

查，对征询的意见进行分析汇总。

8.3 消防责任

民宿经营者应履行下列消防

安全职责：

（1）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和

消防安全制度；

（2）配齐并维护保养消防设

施、器材；

（3）组织开展防火检查，整

改火灾隐患；

（4）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

（5）制定灭火和疏散预案，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

练；

（6）及时报火警，组织引导

人员疏散，组织扑救初期火

灾。

民宿经营者应履行下列消防安全

职责：

（1）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和消防

安全制度；

（2）配齐并维护保养消防设施、

器材；

（3）组织开展防火检查，整改火

灾隐患；

（4）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

（5）制定灭火和疏散预案，每半

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练；

（6）及时报火警，组织引导人员

疏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

（7）应成立消防管理工作小组，

民宿经营负责人任组长，组员不少

于2人。

民宿经营者应履行下列消防安全

职责：

（1）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和消防

安全制度；

（2）配齐并维护保养消防设施、

器材；

（3）组织开展防火检查，整改火

灾隐患；

（4）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

（5）制定灭火和疏散预案，每半

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演练；

（6）及时报火警，组织引导人员

疏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

（7）应成立消防管理小组，民宿

经营负责人任组长，组员不少于3

人；

（8）应定期组织消防检查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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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宿 舒适民宿 精品民宿

消防安全对应措施完善。

8.4 应急处理

应制定地震、火灾、食品卫

生、治安事件、设施设备突

发故障等各项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

应制定地震、火灾、食品卫生、治

安事件、设施设备突发故障等各项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应定期演练并有完整记录；

对出现的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能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应制定地震、火灾、食品卫生、治

安事件、设施设备突发故障等各项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保证每3个月至少1次的培训或演

练，并有完整记录；

对出现的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对

应措施及时。

8.5 安全巡查

应定期进行安全巡查，从业

人员熟悉安全设备设施的位

置和使用方法。

应安排专门人员每日1次以上安全

巡查，从业人员熟悉安全设备设施

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应安排专门人员每日2次以上安全

巡查，从业人员全面掌握安全设备

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应建立安全巡查制度。

8.6 医疗措施
周边宜有卫生医疗站点，宜

有应急医疗措施。

周边宜有一级以上医院；

应具备基本医疗用品（卫生药棉、

绷带、创可贴等），宜有应急医疗

措施。

周边宜有一级以上医院；

备有常用非处方药品和医疗用品

（卫生药棉、绷带、创可贴等）；

主要从业人员需掌握基本急救知

识及操作技能。

8.7 专业培训
宜对从业人员进行基本业务

岗前培训。

宜对从业人员进行基本业务岗前

培训；

宜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服务

质量等培训。

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基本业务岗前

培训；

应对从业人员定期开展专业技能、

服务质量、危机公关等培训。

注： “——”表示此项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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